锅炉工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.3010.002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锅炉工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锅炉工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章守纪、爱岗敬业、服从指挥、团结协作、责任心强。

	
	文化专业
	初中以上

	
	职业资格
	具经培训，有岗位上岗证书

	
	工作经历
	一年以上工作经验，了解锅炉性能，锅炉设备的维护报修工作

	
	身体要求
	男性，50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。

	职  责
	明确锅炉工工作的重要性，编制锅炉维护保养计划。严格执行操作规章制度，坚持按章作业，保证每日正常使用。

	权  限
	1、 锅炉设备维修配件的申请有建议权。

2、对未经充许进入锅炉房的人员有拒入权。

	岗位工作要求


	工作内容与要求

	
	1、负责锅炉运行操作日常管理和维修保养工作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办事，按时
按质按时完成锅炉工作任务，保证供应。 
2、、定期检查锅炉设备，定期保养，及时采取排除故障，做好记录，并报告主管
人员。
3、掌握所使用锅炉的各项性能指标，了解锅炉的运行情况，定期清洗锅炉，持证上岗，确保锅炉运行的绝对安全。

4、每日用煤、油量要进行记载，开动脑筋，节约用煤、用水。
5、锅炉房内清洁卫生工作。后勤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	记录
	保养记录、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司务长

	
	直接下级
	

	
	周边关系
	与本部门人员、技术监督局有关职能单位联系。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与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